延津县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
公开说明

2019年4月1日,县十四届四次人大会议批准延津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根据《预算法》《河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（豫财预〔2016〕296号）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豫财预〔2017〕170号）等规定，现将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予以公开。说明如下：
表一、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表

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入46527.89万元，其中：

（1）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4764.8万元：

1.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3759.12万元；

2.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10902.68万元；

3.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100万元；

4. 其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险基金收入3万元。
（2）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31763.09万元：
1.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缴费收入9398.49万元；

2.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22214.6万元；

3.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利息收入150万元。
表二、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表

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支出46527.89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2988.08万元：
●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险基金支出9759.39万元，包括：1.基础养老金支出9363.37万元；

2.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393.02万元。
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保险基金支出33228.69万元，包括：
1.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医疗待遇支出31092.67万元；

2. 大病医疗保险支出2136.02万元。

（二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计年终结余3539.8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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